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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25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根据 2002 年 12 月 12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S/PRST/2002/33)，随函附

上欧洲联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联盟理事会秘书长哈维尔·索拉

纳先生 2008 年 11 月 6 日给我的信，其中转递关于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警察特派团 2008 年 4 月至 9 月期间活动的报告(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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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8年 11月 6日欧洲联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联盟理

事会秘书长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谨根据 2002 年 12 月 12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S/PRST/2002/33)，随函附

上关于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特派团(欧盟警察特派团)活动的

报告。该报告所述期间与特派团编写的六个月审查报告所述 2008 年 4 月至 9 月

期间相吻合。 

 2007 年 11 月 19 日，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了 2007/749/CFSP 号《联合行动》，

授权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局邀请欧盟警察特派团继续开展活动后，第二次

延长其任务期限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欧盟警察特派团组建于 2003 年 1 月 1 日，其后至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但是，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建立边境警察或国家调查和保护局等关键国家执法机

构方面，则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效。不过，最近逮捕了被指控参与有

组织犯罪活动的头面人物，这是一项重大突破。 

 2008 年 4 月 16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通过了两项警察改革法律，

为 2008 年 6 月 16 日与欧洲联盟(欧盟)签署《稳定与结盟协定》铺平了道路。2008

年 7 月 1 日，与欧洲共同体达成的一项旨在逐步建立共同市场的临时协议开始生

效。此外，欧洲联盟委员会公布了开放签证路线图。 

 这些都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融入欧洲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但仍然还有许

多工作需要做。至关重要的是，应及时执行上述两项警察改革法律。欧盟警察特

派团正在积极为执行进程提供咨询意见并监测该进程，同时也正作为调解人，努

力克服一些技术困难，调解当地利益攸关方之间对于改革范围的不同看法。 

 欧盟警察特派团将根据其目前任务规定，继续注重采取具体业务做法，同时

进一步与司法部门、特别是与检察官联系。警察部队和检察官办公室之间加强合

作，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其他形式严重罪行的一个关键要素。欧盟警察特派团还

将协助该国国内当局统一关于警察的立法，并协助执行边境管理综合战略。 

 我提议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一份关于欧盟警察特派团进展情况的最新书面报

告。请将本函所附报告转交安全理事会主席为荷。 

          哈维尔·索拉纳(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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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欧洲联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联盟理事会秘书长关于

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特派团 2008 年 4 月至 9 月期间

活动的报告 

  导言 

1. 欧洲联盟警察特派团(欧盟警察特派团)是根据欧洲安全与防卫政策实施的

第一项行动。其任期自 2003 年 1 月 1日开始，首期为三年。2005 年 11 月，欧洲

联盟理事会决定将其任期延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鉴于仍然存在各种挑战，而

且秘书长高级代表也提出了建议，欧洲联盟理事会在 2007 年 11 月 19 日通过的

2007/749/CFSP 号《联合行动》中决定将欧盟警察特派团任期再延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并且调整了其任务重点。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温琴佐·科波拉准将(意

大利)担任特派团团长。他的任期将在 2008 年 10 月 31 日结束。 

2. 欧盟警察特派团的宗旨是，通过监测、辅导和视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建立一支符合欧洲和国际标准的可持久、专业化和多族裔警察队伍。这支队伍

的工作方法以下列三个战略支柱为基础：支持打击有组织犯罪，加强地方警察问

责制，以及支持实施警察改革。特派团得到了当地的政治指导和欧洲联盟特别代

表的协调。欧盟警察特派团通过加强法治以及发展一支排除不当政治影响的、有

效的警察队伍，促进稳定与结盟进程，其目标是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可逆

转地走上加入欧洲联盟的道路。 

  人员配置和工作方法 

3. 2008 年 9 月底，欧盟警察特派团有 418 名人员(167 名国际警官、30 名国际

文职专家和 221 名本国人员)。所有 27 个欧盟成员国和 6 个非欧盟国家向特派团

派遣了人员。特派团在所有活动中都适当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

全的第 1325(2000)号决议和欧洲联盟关于在欧洲安全与防卫政策范畴内以切实

措施推动执行第 1325(2000)号决议的行动文件。特派团将与联合国妇女发展基

金、欧洲联盟部队以及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在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年

底这段期间开展一个项目，以在执法机构进行关于两性平等问题的宣传。 

  总体情况 

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逐步融入欧洲的道路上取得了进展。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议会于 2008 年 4 月 16 日通过了两项警察改革法律，从而为 6 月 16 日

签署《稳定与结盟协定》铺平了道路。2008 年 7 月 1 日，与欧洲共同体达成的一

项旨在逐步建立共同市场的临时协议开始生效。此外，欧洲联盟委员会公布了开

放签证路线图。6 月 25 日，和平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表示欣见所取得的积极进

展以及波黑当局在达到高级代表办事处——欧盟特别代表过渡的两项条件和五

项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俄罗斯联邦未能参与签署最后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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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些进展有助于平定政治局势。然而，紧张状况仍然存在，并且在夏末再度

出现。几个同时出现和有争议的进程主导了政治格局：市政选举的筹备、由特别

代表办公室过渡到欧盟强化参与的过程、关于宪政改革的辩论以及经济衰退、通

货膨胀压力和波黑市场逐步向欧盟竞争者开放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市政选举

于 2008 年 10 月 5 日举行。 

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务部门加强了其维持公共和平与秩序的能力，包括

在一些复杂情况中，例如在保障斯雷布雷尼察和波斯尼亚东部纪念仪式安全方面

以及在逮捕拉多万·卡拉季奇之后。 

7. 特派团继续在支持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进展。国家调查和保护局和实体

警察展开了数项高级别调查。针对公民身份保护系统的假冒身份案所作的调查导

致在 9 月份逮捕了塞族共和国的数名警官，而且有可能导致在下一段时期逮捕和

起诉更多的人。针对萨拉热窝一个重要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头目进行的主要庭审已

于 9 月 22 日开始。 

8. 欧洲联盟协调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而且从 6月份开始，也吸收波黑警官参

加会议。在欧盟警察特派团的支持下，波黑警务部门于 9 月 19 日展开了一次提

高公众对重大犯罪有组织犯罪的认识的宣传活动。 

9. 在欧盟警察特派团和欧盟特别代表/高级代表办事处提供咨询情况下，安全

部开始执行上述两项警察改革法律。由于部长会议无法做出决定，这项执行工作

推迟了一个月才开始。将有关警察的立法和条例加以协调统一的工作继续进行。

安全部起草了修正案，目的是使现有立法能够与警察改革法律保持一致。警察改

革法律规定这项工作最迟须在 2008 年 11 月完成。 

10. 在执行《边境管理综合战略》以及为便利和开放签证而实行必要措施方面，

欧盟警察特派团向安全部和执法机构提供了咨询。视察工作继续进行，并确认了

原先的意见，即内部管制机制的发展情况令人满意。不过，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取得的成果 

  支助警察改组和警察改革进程 

11. 欧盟警察特派团在支助警察改组和警察改革过程中持续取得进展。警察改组

工作中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务机关协调局和警察系统支助机构法》和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系统独立监督机构法》(警察改革法律)的执行。尽

管欧盟警察特派团预期这两项法律到 2008 年年底将会部分执行，但头一阶段的

工作很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全面落实，而在这个阶段，预计将完成人员配

备，新机构也将全面投入运作。 

12. 考虑到目前尚未充分统一涉及警察事项的体制方面相关立法，在为警察改组

进程提供支助的同时，欧盟警察特派团继续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倡导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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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定改革各实体、各县以及布尔奇科特区现有警察机构的立法，并提供相关的

咨询意见。在这方面，预期欧盟警察特派团到 2009 年年底将会在警察改革领域

取得重大进展。 

13. 不过，虽然到 2009 年年底会实现某些目标，但是应当指出，考虑到政治形

势有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此在所规划的时间范围内很可能会出现延误。 

  警察重组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务机关协调局和警察系统支助机构法》和《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系统独立监督机构法》 

14. 2008 年 4 月 16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通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警务机关协调局和警察系统支助机构法》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系统

独立监督机构法》。之后，两个法律于 2008 年 5 月 14 日生效。改组警察的法律

通过后，国家一级将设立四个新的协调和支助机构以及三个监督和监管机构。
1
 

1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安全部将负责开展这

一进程的实施工作。 

1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安全部成立了甄选委员会，负责为《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警务机关协调局和警察系统支助机构法》规定设立的警务支助局、教育局

及法证检验和专家鉴定局甄选正副局长。甄选委员会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完成任

务，向安全部提交了人选排名清单。安全部将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理事

会推荐此名单，供最后任命。安全部的人选推荐名单尚未送达后一程序。 

1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任命了特设联合委员会，负责从事任命《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系统独立监督机构法》规定的独立委员会和公众投诉委员会

的工作。独立委员会将甄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务机关协调局的正副局长。

虽然设立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完成得很及时，但委员会未在法定截止期(2008 年 8

月 14 日)内完成任务。而且，特设委员会要求欧盟警察特派团协助起草必要的决

定和完成其任务。欧盟警察特派团将继续协助委员会，进一步监测这一进程。 

18. 实际的任命工作将取决于各政党的政治意愿和安排。此外，关于新机构设立

地点和成立日期的决定必须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理事会作出。 

19. 为了使有关法律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务机关协调局和警察系统支助

机构法》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系统独立监督机构法》协调一致，安全

部在 2008 年 7 月 1 日设立了协调委员会。根据设立协调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

必须在 2008 年 8 月 31 日之前最后确定协调进程。鉴于需要与《波斯尼亚和黑塞

__________________ 

 
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务机关协调局、法证检验和专家鉴定局、教育局、人员高级培训警务

支助局、独立委员会、警官投诉委员会、公众投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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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维那警务机关协调局和警察系统支助机构法》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

系统独立监督机构法》协调一致的法律很多，委员会无法在既定的截止期之前完

成工作。因此，委员会要求将其任期再延长 15 天。安全部部长接受了这项提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协调委员会任期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委员会必须在 2008 年 9

月 15 日之前最后完成有关立法与新通过法律的协调工作。委员会完成了这项工

作，并向安全部长提出了最后提案，供其核准。欧盟警察特派团参加了委员会的

工作，并跟踪所有相关发展。 

  警察改革工作 

20. 欧盟警察特派团除了为警察重组进程提供支助外，还积极主动地参与协调和

发展涉及警察机构的现有立法框架。 

21. 在国家一级，警察改革法律对推动审查国家情报保护局的结构和职能起了重

要作用，结果导致修订了关于国家情报保护局的法律以及设立了一个负责精简机

构的委员会。欧盟警察特派团正在通过监督和指导警察实施由欧洲共同体援助重

建、发展和稳定方案资助的综合边境管理战略，帮助边境警察进行机构建设。与

这项战略有关的边境管制法正在通过立法程序。欧盟警察特派团协助国家情报保

护局和边境警察加强与各主管机构联系，起草国家一级薪金法。该法律除其他外

对国家一级警察机构的薪金作了规定。欧盟警察特派团也向安全部和财政部提供

技术援助，以使薪金法与涉及警察的法律协调一致。在实体一级，欧盟警察特派

团一直在参与帮助起草塞族共和国警官法和内部事务法。这两项法律最终将使两

个实体这些与警察有关的主要法律协调一致起来。在布尔奇科特区，欧盟警察特

派团正在协助地方当局起草布尔奇科特区警察法，规定警察的结构和职能。在县

一级，欧盟警察特派团正在继续协助县当局最后确定县一级内部事务法。由于在

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意见，这一进程曾停止。 

  支持打击有组织犯罪 

22. 支持地方警察打击有组织犯罪是欧盟警察特派团任务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欧

盟警察特派团内部，有两个主要部门负责增强执法机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能力：

打击有组织犯罪部和国家情报保护局。此外，欧盟警察特派团的边境警察以及区

域和实地顾问在这方面也都有其指定的作用。 

23. 支助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工作侧重于具体案件。欧盟警察特派团对这些案件进

行了监督并提供了咨询，此外还注重建设体制能力。特派团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将其有针对性的做法推广到地方警察机构，由国家情报保护局发挥主导职能。欧

盟警察特派团对重要行动和技术能力发展提供了咨询意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重要的技术能力开始发挥作用。在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的主持下，通过处理具

体案件，并通过发展调查管理和其他协调机制，警察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得以进

一步发展。警察和感化制度之间的联系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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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 

24. 欧盟警察特派团打击有组织犯罪部刑事司法股对需要执法机构和检察官办

公室之间进行大量合作的案件进行了监督。这些案件涉及广泛，既有上诉案件，

也有警察和检察官均感棘手的疑难案件。 

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欧盟警察特派团刑事司法股加强了其在这些地区的能

力，以进一步强化警察和检察官之间的关系。各方广泛确认，这两个机构之间的

关系极为重要。 

26. 刑事司法股继续为警察和检察官举办关于警察调查形式标准化的讨论会。来

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警察和检察官代表对总共 20 多种调查形式提出了标

准化建议，包括犯罪报告、搜索记录和其他调查措施以及疑犯和证人审问记录。

预计，这一工作将提高全国的刑事调查效率，有助于加强各级司法机构之间的合

作。 

27. 4 月，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先行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开始实施其警察

和检察官合作项目。4 月 9 日，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主席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司法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安全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内政

部和塞族共和国内政部的代表签署了《关于合作实施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强

化警察与检察官之间合作机制”项目的协议》。 

28. 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项目的实施进程效仿欧盟警察特派团以往在警察和

检察官之间合作领域开展的活动。该项目因欧盟警察特派团取得的成就而受益。

欧盟警察特派团将在下半年继续积极支持这一项目及其实施工作。 

29. 5 月至 7 月，特派团为检察官举办了关于具体媒体的讲习班，帮助他们提高

向公众宣讲重罪和有组织犯罪问题的技能。现已商定，高级司法和检察委员会将

与欧盟警察特派团合作，根据项目发展情况，在 10 月中旬左右组织关于警察和

检察官之间合作的第四次会议。 

  加强警察问责制度 

30. 特派团对私人武器和警察执勤武器的登记、许可证的核发、私人安保公司的

登记和监督以及国际刑事调查技术援助方案捐赠设备的使用和部署进行了全面

和有目标的检查。经过检查产生了一些结论意见，特派团目前正在酌情与有关警

察当局和检察官合作，对其进行探讨。 

31. 特派团已经开始对涉及警察行为的申诉进行彻底审查。审查工作将在下一期

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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